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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

操作手册 

1. 用户登录与注册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中，

国产乘用车生产企业的账号与《公告》产品申报系统账号一致，初始密码为《公告》产品

申报系统 2018 年 5 月份密码（具体以装备工业发展中心通知为准）。企业首次登录交易

平台时应修改密码，并应按平台要求补充企业基本信息并提交相关资料。 

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需在交易平台首页进行注册，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提交相关资

料，并经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审核通过后，可获取账号和初始密码，企业首次登录交易平台

时应修改密码。 

1.1. 用户登录 

企业输入各自的账号、密码，并按照网页提示输入正确验证码后，可顺利登录双积分

交易系统。注意，如果验证码中包含英文字母，则输入验证码时可忽略字母的大小写。 

 

1.2. 新用户注册 

新用户注册时，需要填写以下信息 

• 企业基本信息 

• 上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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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企业授权委托书、授权人员身份证明 

• 上传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产品代理委托书，或者进口许可证明文件 

• 交易平台使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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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意确认平台使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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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用自己账号第一次登录交易平台时，会提示企业用户阅读并确认《乘用车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使用协议》。企业可通过页面浏览交易平台使

用协议全文，并通过点击“同意”或者“不同意”来确认是否接受该协议。 

 

当企业选择“同意”并点击“确认”按钮后，需要用户将强制修改默认密码。 

 

在修改密码后，通过新密码进行登录，可正常使用平台提供的各种功能；当企业选择

“不同意”并点击“确认”按钮后，企业将无法正常登录平台。待该企业账号再次尝试登录双

积分交易平台时，仍然会提示企业确认同意该协议。 

 

2. 积分查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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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成功登录上积分系统后，可以看到本企业双积分详细信息。主要包括四部分内

容：历年公告积分概览、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结转概览、剩余应抵偿积分概览、积分状

态。 

历年公告积分概览，将显示从 2013 年起至今登录企业每年的公告积分数据。其中

2013、2014、2015 年只有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数据，从 2016 年开始，各企业公告积分数

据中，将包括新能源积分数据，以及不可交易新能源积分数据。该表格中数据与公示信息

一致，不会随交易进行而产生变化。 

 

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结概览用于向企业展示各年度产生的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结转

至 2016 年、2017 年后，剩余可用积分数量。企业可通过点击“积分变动明细”的“查看”链

接，查看各年份产生积分的具体使用明细。 



6 

 

剩余应抵偿积分概览， 是为了向企业用户展现负积分抵偿前后积分变化的情况。其中

剩余抵偿积分数量是平台根据该企业负积分抵偿报告中的内容计算出的应抵偿负积分数

量。当企业当年积分核算结果为正积分时，系统会提示企业用户无需进行积分抵偿。当企

业提交了负积分抵偿报告，并获得审批通过后，平台将根据内容计算剩余的待抵偿积分数

量，并将计算结果展现给企业用户。 

积分状态，主要展示参与积分抵偿的各类积分的明细状态，主要内容包括： 

• 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 

o 冻结分数量 

o 已划转待审核（转让）积分数量 

o 已划转待审核（受让）积分数量 

• 新能源积分 

o 冻结积分数量 

o 已划转待审核（购买）积分数量 

o 已划转待审核（出售）积分数量 

3. 新能源积分交易大厅 

用户可以通过新能源积分交易大厅，发起或者参与新能源积分的交易。其中出售大厅

中展示的是积分出售企业希望寻求积分购买企业的交易信息；求购大厅展示的是积分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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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希望寻求积分出售企业的交易信息；定向交易是为已经在线下达成成交意向的企业提

供线上交易登记的渠道。 

3.1. 出售大厅 

用户可以在出售大厅中查看所有将要进行以及正在进行的出售类交易的信息。当企业

决定参与某些交易时，可以通过出售大厅查找到对应的标的，并进行应价。除此之外，积

分出售企业可以通过“发布交易”的方式，将各自希望出售的积分信息向所有企业公开发

布。 

 

3.1.1. 发布出售交易 

积分出售企业可以通过发布出售交易的方式，将希望出售的积分信息向所有企业公开

发布。交易方式包含整体定价交易、整体竞价交易、拆分定价交易、拆分竞价交易。用户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交易方式出售积分。 

3.1.1.1. 整体定价交易 

整体定价交易是指所有出售积分一次性出售给目标购买企业，并且成交价格以积分出

售企业设定的价格为准。当该笔交易向所有企业公开放布并进入交易时间后，所有潜在积

分购买企业中第一个参与应价的企业将被系统选定为成交方。平台将在该笔交易结束后，

为交易成交双方提供后续操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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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整体定价交易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出售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进入“发布交易”页面后，选择新能源积分产生年份 

3) 输入希望出售积分数量 

4) 出售方式选择“整体交易” 

5) 交易类型选择“定价交易” 

6) 输入本交易中新能源积分单价 

7)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8)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9)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10)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11)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至此，已经完成“整体定价”交易发布流程。用户可以在出售大厅中看到自己发布的新

能源积分出售交易。当时间未达到积分出售企业设定的交易开始时间，该交易对应的“我

要购买”按钮将无法点击，所有企业无法在交易开始时间前参与交易应价。 

3.1.1.2. 整体竞价交易 

整体竞价交易是指所有出售积分一次性出售给目标购买企业。成交价格不得低于积分

出售企业设置的“竞价起价”。所有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参与交易竞价，每次出价时，出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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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低于当前单价，并且提价幅度为“价格最小变动单位”及其整倍数。当该笔交易竞价结束

后，以最高出价方为最终积分购买方。平台将在该笔交易结束后，为交易成交双方提供后

续操作服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出售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进入“发布交易”页面后，选择新能源积分产生年份 

3) 输入希望出售积分数量 

4) 出售方式选择“整体交易” 

5) 交易类型选择“竞价交易” 

6) 输入竞价起价 

7) 输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8)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9)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10)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11)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12)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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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经完成整体竞价交易发布流程。用户可以在出售大厅中看到自己发布的新能

源积分出售交易。当时间未达到积分出售企业设定的交易开始时间，该交易对应的“我要

出价”按钮将无法点击，所有企业无法在交易开始时间前参与交易应价。 

3.1.1.3. 拆分定价交易 

拆分定价交易是指所有出售积分可部分出售给目标购买企业。并且成交价格以积分出

售企业设定的价格为准。当该笔交易向所有企业公开发布并进入交易时间后，所有参与应

价的积分购买企业中，系统将按照单价、数量、时间原则进行排序，确认最终成交企业。

平台将在该笔交易结束后，为交易成交方提供后续操作服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出售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进入“发布交易”页面后，选择新能源积分产生年份 

3) 输入希望出售积分数量 

4) 出售方式选择“拆分交易” 

5) 交易类型选择“定价交易” 

6) 输入单价 

7)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8)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9)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10)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11)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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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拆分竞价交易 

拆分竞价交易是指所有出售积分可部分出售给目标购买企业。成交价格不得低于积分

出售企业设置的“竞价起价”。所有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参与交易竞价，每次出价时，出价不

得低于当前单价，并且提价幅度为“价格最小变动单位”及其整倍数。当该笔交易竞价结束

后，平台按照单价、数量、时间三个指标自动确定积分购买企业。平台将在该笔交易结束

后，为交易成交方提供后续操作服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出售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进入“发布交易”页面后，选择新能源积分产生年份 

3) 输入希望出售积分数量 

4) 出售方式选择“拆分交易” 

5) 交易类型选择“竞价交易” 

6) 输入竞价起价 

7) 输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8)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9)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10)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11)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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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至此，已经完成拆分竞价交易发布流程。用户可以在出售大厅中看到自己发布的新能

源积分出售交易。当时间未达到积分出售企业设定的交易开始时间，该交易对应的“我要

出价”按钮将无法点击，所有企业无法在交易开始时间前参与交易应价。 

3.1.2. 交易应价 

在出售大厅中，当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寻找到合适标的后，可以参与该交易应价。在该

笔交易的右侧，点击“我要出价”按钮，即可进入应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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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价页面中，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可以在页面中浏览该笔交易的相关信息。并且在“我

的报价”中，通过点击“我要报价”一栏中“+”或者“-”按钮，设置希望购买积分的单价（拆分

交易时，还需要输入希望购买积分的数量），并点击“确认出价”按钮。 

 

点击“我要出价”按钮后，平台将以弹框的形式，展示出价企业的详细信息，供出价企

业二次确认该笔应价。 

 

当应价企业应价结束后，平台将退回至出售大厅页面，应价企业可以通过点击交易的

“查看详情”链接，查看出价的最新状态（是否是领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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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可以不定期查看交易状态确认自己的报价是否领先。当出现自己的

报价出局时，可以通过“我要出价”按钮重新进行报价，直至交易结束。 

 

3.1.3. 双方确认交易 

交易结束后，系统将自动为该笔交易生成一笔（整体交易）或多笔（拆分交易）订

单。交易双方可分别从“我的交易”模块下的“我发布的交易”或者“我参与的交易”中查找到该

笔交易。 

通过点击对应交易“订单状态”列的蓝色三角图标，可以从自动展开的蓝色区域中看到

一笔（整体交易）或者多笔（拆分交易）订单。企业可以通过订单的“操作”列中的“确认”

按钮，对交易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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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按钮之后，企业需要再次确认弹框中展示的信息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

点击“确认订单”按钮，对该笔交易进行最终确认。 

 

点击“确认订单”完毕后，订单状态将转变为“我方已确认”。此时只需要等待交易对方

确认该笔订单之后，整个订单可进入“上传备案协议”及其它补充材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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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上传交易备案协议以及其它必要材料 

当交易双方都确认订单之后，积分购买方可以在平台中上传该笔交易的备案协议，积

分出售方可以在平台查看备案协议文本内容，但无法进行电子版备案协议下载、上传以及

提交操作。积分购买方点击“上传附件”按钮，进入上传备案协议页面。 

 

在上传备案协议页面，积分购买企业可以查看新能源交易备案协议文本内容。在确认

文本内容正确后，点击“下载打印”按钮，平台会将页面中备案协议文本内容生成 PDF 文

件，并下载至积分购买方本地硬盘中。积分购买企业将下载的新能源积分备案协议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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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在完成所有签字盖章流程后，积分购买企业点击“上传扫

描件”。在平台提示上传成功后，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完成备案协议上传工作。 

 

3.1.5. 交易审批不通过，需补充材料（待补充） 

3.2. 求购大厅 

用户可以在求购大厅中查看所有将要进行以及正在进行的求购类交易的信息。当企业

决定参与某些交易时，可以通过求购大厅查找到对应的标的，并进行应价。除此之外，积

分求购企业可以通过“发布交易”的方式，将各自希望求购的积分信息向所有企业公开发

布。 

 

3.2.1. 发起求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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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求购企业可以通过发布求购交易的方式，将希望购买的积分信息向所有企业公开

发布。交易方式与出售大厅一致，包含整体定价交易、整体竞价交易、拆分定价交易、拆

分竞价交易。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交易方式求购积分。 

3.2.1.1. 整体定价交易 

整体定价交易是指所有需求积分通过一次性购买的方式从应价企业中购买，并且成交

价格以积分求购企业设定的价格为准。当该笔交易向所有企业公开发布并进入交易时间

后，所有潜在积分出售企业中第一个参与应价的企业将被系统选定为成交方。平台将在该

笔交易结束后，为交易成交双方提供后续操作服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求购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输入希望求购积分数量 

3) 求购方式选择“整体交易” 

4) 交易类型选择“定价交易” 

5) 输入本交易中新能源积分单价 

6)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7)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8)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9)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10)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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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经完成整体定价交易发布流程。用户可以在求购大厅中看到自己发布的新能

源积分求购交易。当时间未达到积分出售企业设定的交易开始时间，该交易对应的“我要

出售”按钮将无法点击，所有企业无法在交易开始时间前参与交易应价。 

3.2.1.2. 整体竞价交易 

整体竞价交易是指所有需求积分通过一次性购买的方式从应价企业中购买。成交价格

不得高于积分出售企业设置的“竞价起价”。所有潜在积分出售企业参与交易竞价，每次出

价时，出价不得低于当前单价，并且提价幅度为“价格最小变动单位”及其整倍数。当该笔

交易竞价结束后，以最低出价方为最终积分出售方。平台将在该笔交易结束后，为交易成

交双方提供后续操作服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出售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输入希望购买积分数量 

3) 出售方式选择“整体交易” 

4) 交易类型选择“竞价交易” 

5) 输入竞价起价 

6) 输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7)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8)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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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10)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11)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至此，已经完成整体竞价交易发布流程。用户可以在求购大厅中看到自己发布的新能

源积分求购交易。当时间未达到积分出售企业设定的交易开始时间，该交易对应的“我要

出价”按钮将无法点击，所有企业无法在交易开始时间前参与交易应价。 

3.2.1.3. 拆分定价交易 

拆分定价交易是指所有求购积分可部分购买自目标出售企业。并且成交价格以积分求

购企业设定的价格为准。当该笔交易向所有企业公开发布并进入交易时间后，所有参与应

价的积分购买企业中，系统将按照单价、数量、时间原则进行排序，确认最终成交企业。

平台将在该笔交易结束后，为交易成交方提供后续操作服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出售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输入希望购买积分数量 

3) 出售方式选择“拆分交易” 

4) 交易类型选择“定价交易” 

5) 输入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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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7)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8)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9)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10)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至此，已经完成拆分定价交易发布流程。用户可以在求购大厅中看到自己发布的新能

源积分求购交易。当时间未达到积分出售企业设定的交易开始时间，该交易对应的“我要

出售”按钮将无法点击，所有企业无法在交易开始时间前参与交易应价。 

3.2.1.4. 拆分竞价交易 

拆分竞价交易是指所有求购积分可部分购买自目标购买企业。成交价格不得高于积分

出售企业设置的“竞价起价”。所有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参与交易竞价，每次出价时，出价不

得低于当前单价，并且提价幅度为“价格最小变动单位”及其整倍数。当该笔交易竞价结束

后，平台按照单价、数量、时间三个指标自动确定积分购买企业。平台将在该笔交易结束

后，为交易成交方提供后续操作服务。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求购大厅页面中“我要发布交易”按钮 

2) 输入希望购买积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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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售方式选择“拆分交易” 

4) 交易类型选择“竞价交易” 

5) 输入竞价起价 

6) 输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7) 输入交易开始时间 

8) 输入交易结束时间 

9) 输入资金划转时间 

10) 选择是否希望匿名发布交易 

11) 点击“确定发布”按钮 

 

至此，已经完成拆分竞价交易发布流程。用户可以在求购大厅中看到自己发布的新能

源积分求购交易。当时间未达到积分出售企业设定的交易开始时间，该交易对应的“我要

出价”按钮将无法点击，所有企业无法在交易开始时间前参与交易应价。 

3.2.2. 交易应价 

在出售大厅中，当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寻找到合适标的后，可以参与该交易应价。在该

笔交易的右侧，点击“我要出价”按钮，即可进入应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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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价页面中，潜在积分出售企业可以浏览该笔交易的相关信息。并且在“我的报价”

中，设置希望购买积分的单价（拆分交易时，还需要输入希望购买积分的数量），并点击

“确认出价”按钮。 

 

点击“我要出价”按钮后，平台将以弹框的形式，展示出价企业的详细信息，供出价企

业二次确认该笔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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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价企业应价结束后，平台将退回至出售大厅页面，应价企业可以通过点击交易的

“查看详情”链接，查看出价的最新状态（是否是领先状态）。 

 

潜在积分购买企业可以不定期查看交易状态确认自己的报价是否领先。当出现自己的

报价出局时，可以通过“我要出价”按钮进行重新报价，直至交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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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双方确认交易 

交易结束后，系统将自动为该笔交易生成一笔（整体交易）或多笔（拆分交易）订

单。交易双方可分别从“我的交易”模块下的“我发布的交易”或者“我参与的交易”中查找到该

笔交易。 

通过点击对应交易“订单状态”列的蓝色三角图标，可以从自动展开的蓝色区域中看到

一笔（整体交易）或者多笔（拆分交易）订单。企业可以通过订单的“操作”列中的“确认”

按钮，对交易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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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按钮之后，企业需要再次确认弹框中展示的信息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

点击“确认订单”按钮，对该笔交易进行最终确认。 

 

点击“确认订单”完毕后，订单状态将转变为“我方已确认”。此时只需要等待交易对方

确认该笔订单之后，整个订单可进入“上传备案协议”及其它补充材料阶段。 

 

3.2.4. 上传交易备案协议以及其它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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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易双方都确认订单之后，积分购买方可以在平台中上传该笔交易的备案协议，积

分出售方可以在平台查看备案协议文本内容，但无法进行电子版备案协议下载、上传及提

交操作。积分购买方点击“上传附件”按钮，进入上传备案协议页面。 

 

在上传备案协议页面，积分购买企业可以查看新能源交易备案协议文本内容。在确认

文本内容正确后，点击“下载打印”按钮，平台会将页面中备案协议文本内容生成 PDF 文

件，并下载至积分购买方本地硬盘中。积分购买企业将下载的新能源积分备案协议打印

后，进行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在完成所有签字盖章流程后，积分购买企业点击“上传扫

描件”。在平台提示上传成功后，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完成备案协议上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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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定向交易 

定向交易是为已经达成交易意向的企业，提供在双积分交易平台上登记交易，并完善

后续流程的渠道。定向交易页面分为“发出的申请”和“收到的申请”，分别展现由登录企业

发起的定向交易，以及其它企业向登录企业发起的定向交易。 

 

 

 

3.3.1. 新增定向交易 

可以通过“新增定向交易”按钮，创建一个新的交易。新增定向交易的时候，需要由发

起方填写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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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对方的企业名称 

2) 申请类型 

3) 如果申请类型选择“出售”，则需要填写积分产生年份 

4) 积分数量 

5) 单价 

平台将自动计算整笔交易的总价。交易发起企业确认填写信息内容无误后，点击“确

定”按钮，完成“新增定向交易”操作。 

 

3.3.2. 响应交易应价 

当有企业向登录企业发起定向交易后，登录企业可以通过定向交易页面的“收到的申

请”模块，查看所有相关交易信息。登录企业可以在该页面浏览每笔交易的交易对方、交

易类别、积分数量、积分单价等信息。 

当登录企业确认定向交易发起方填报的数据无误后，可以通过“操作”列的“处理”按

钮，响应该笔定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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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处理”按钮后，平台将会弹框展示该笔定向交易的所有详细信息。如果企业确认

信息无误后，可点击“接受”按钮，完成定价交易的响应。 

 

当响应操作结束后，该笔交易的交易状态将变化为“已应价”。 

 

3.3.3. 双方确认交易并提交备案协议 

与其它交易方式类似，当应价结束后。交易双方需要分别确认交易，并由积分购买方

下载、上传备案协议。具体操作步骤可参考 3.1.3、3.1.4、3.2.3、3.2.4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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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管理 

在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管理中，平台将向企业展现登录企业自己发起的油耗积分转/

受让申请，也可以通过点击“申请受、转让积分”按钮，新建油耗积分转/受让申请。 

 

4.1. 发起油耗积分转/受让申请 

登录企业可通过点击“申请受、转让积分”按钮，新建油耗积分转/受让申请。在新建油

耗积分转/受让申请时，需要选择或填写以下内容。 

1) 关联企业名称 

2) 申请类型1 

3) 当申请类型选择“受让积分”时，需选择抵偿年份 

4) 积分数量 

5) 积分单价 

平台将根据积分数量和积分单价，自动计算整笔交易的总价格。并通过点击“发出申

请”按钮，完成新建油耗积分转/受让操作。 

                                                           
1 由于 2016 年度、2017 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同步管理的特殊性，关联企业

间的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让活动，暂时仅能由受让方向转让方发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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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完成新建油耗积分转/受让操作后，可以通过“我发布的交易”模块，查看自己发

布的交易。 

 

4.2. 响应油耗积分转/受让申请 

当企业完成新建油耗积分转/受让申请后，将从“我发出的申请”模块中，看到发出的交

易信息。相应地，交易对方可以通过“收到的申请”模块，看到相关的交易信息。 

当企业需要响应油耗积分转/受让申请时，在“收到的申请”模块中，查找需要响应的交

易，并点击“操作“列中的”处理“按钮，进行相关交易的响应。 



33 

 

点击“处理”按钮后，平台将通过弹框的方式，向企业展示相关详细信息。响应企业在

选择积分年份后，点击“接受”按钮，完成油耗积分转/受让申请的响应。 

 

当企业完成油耗积分转/受让响应后，平台将自动为该交易分配订单编号，对应的交

易状态变更为“已应价”。此时，交易双方可以进入后续的双方确认交易，以及上传备案协

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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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双方确认交易并提交备案协议 

与其它交易方式类似，当应价结束后。交易双方需要分别确认交易，并由积分购买方

下载、上传备案协议。具体操作步骤可参考 3.1.3、3.1.4、3.2.3、3.2.4 章节。 

注意，由于油耗积分只能在关联企业间进行转/受让，所以在上传备案协议时，企业

需要同时上传交易双方的股权证明文件，以便后台管理人员对该笔交易进行审核。 

 

5. 负积分抵偿报告 

负积分企业可通过平台分别填写 2016、2017 年负积分抵偿报告。报告具体填写方

式，请参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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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企业填写负积分抵偿报告的“本企业受让的平均燃料消耗量正积分”，以及“购

买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时，需要通过点击“关联订单”按钮，将填写内容与平台中的对应订

单进行关联。 

点击“关联订单”后，平台将通过弹框的方式，列举出企业所进行的交易信息。企业需

要在显示的交易信息中，选择与正在填写的负积分抵偿报告中内容一致的交易，点击“确

认关联”按钮，完成订单关联操作。 

 

 
注：该操作手册中的所有积分及价格数据均为测试数据，对实际操作不具参考意义。 


